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学期课程考核缓（免）考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学号
	
	所属学院

及专业班级
	

	开课学期
	      /      学年第     学期

	申请课程
	

	申请理由
	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班主任

意见
	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属

学院
意见
	教务秘书：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院负责人：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卫生所或体育教研室意见
	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	教务处负责人：

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 注
	所有有效证明材料粘贴背面


根据学校《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六条规定：

一、学期期末考试，学生一般不得申请缓考，因考试安排冲突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；因病经学校卫生所或医院证明（经学校卫生所审核）确实不能参加考试的；因学校认可的特殊原因（如直系亲属亡故等），经批准离校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，可申请缓考。

二、学生申请缓考，应当至少于考核开始前两天向所属二级学院提出，填写缓考申请表，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，经班主任和所属二级学院审核，教务部门批准后可以缓考。因急病（事）不能事先提出申请的，可以口头请假。事后凭急诊病假证明或相关证明按规定程序补办手续，逾期不补办的作旷考处理。

三、经批准的缓考课程考试，在下一学期开学后随该课程补考同时进行，缓考成绩按正常考核评定。补考不接受缓考申请。

